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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20250
20350

頁次：1－1

一、判例之法律效力為何？我國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修正前後，對於判

例有何不同的規定？（25分）

二、依法院組織法及「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事務分配要點」之規定，

檢察官得指揮檢察事務官處理何種事務？（25分）

三、何謂司法警察？何謂法警？法警之職務為何？（25分）

四、我國於民國109年7月22日三讀通過「國民法官法」，依該法規定，何種案

件應適用該法之國民參與審判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範圍、權限及方式

為何？（25分）


